
福建厦门泉州漳州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专业办理

产品名称 福建厦门泉州漳州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专业
办理

公司名称 福建省鑫鼎汇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厦门思明区银河大厦1907；集美区软件园三期A0
1-803；泉州市丰泽区农机大厦602；龙岩新罗区
，漳州芗城区

联系电话 13306039715 15259245875

产品详情

福建厦门泉州漳州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专业办理一、项目名称： 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
二、实施主体：  省级民爆行政主管部门                           
三、受理单位：  省级民爆行政主管部门 四、法律依据
设立和规范项目实施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1）《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第466号令）
（2）《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实施办法》（国防科工委18号令） 五、许可条件
申请从事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生产许可的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具有企业法人资格；
（2）符合本地区民用爆炸物品销售企业规划的要求； （3）符合规模经营和确保安全的要求；
（4）安全评价达到安全级标准； （5）销售场所和专用仓库的设计、结构和材料、安全距离以及防火、
防爆、防雷、防静电等安全设备、设施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 （6）有相应资格的安全管理人员、
仓库管理人员、押运员、驾驶员，以及符合规定的爆炸品专用运输车辆；
（7）有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岗位责任制度； （8）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六、申请材料
（1）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申请文件； （2）《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申请审批表》（一式2份）；
（3）地（市）、县级人民政府民用爆炸物品主管部门意见； （4）可行性研究报告；
（5）注册资金的验资证明文件； （6）民用爆炸物品安全评价机构出具的安全评价报告； （7）单位主
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仓库管理人员、销售人员、押运员、驾驶员）任职安全资格证书
或专业培训合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8）安全管理制度、岗位责任制度档案文件；
（9）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证明材料。 七、程序和期限
企业提出申请，省级民爆行政主管部门自收到申请之日起5日内，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
申请事项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应当即时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
申请； （二）申请材料存在错误，可以当场更正的，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 （三）申请材料不齐全
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或在5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
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四）申请事项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
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应当予以受理。 省级民爆行政主管部门自受
理申请之日起30日内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核发《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对不符
合条件的，不予核发《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省级民爆行政主管



部门认为需要组织专家对申请单位进行现场核查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现场核查所需时间不计算在
许可期限内。省级民爆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颁发之日起15日内，将发证
情况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报告。 八、告知方式 核发《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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